广财农〔2019〕15号
广元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川财农〔2018〕227号）精神，经研究，提前下达各区（单位）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如数（详见附件）。
本次下达资金中，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全部属于2019年22个扶贫专项中的生态扶贫建设内容。

请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挪用。符合政府采购规定的，请按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分配表（第一批）

广元市财政局                  广元市林业局

2019年2月21日

	附件

2019年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分配表（第一批）

	                                                                            单位：万元、万亩、亩

	单 位
	支持方向

	
	合计
	天然林资源保护
	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

	
	
	2018年底天保工程实际人数
	社会保险补助
	
	补助资金
	2015年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
	2017年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任务

	
	
	
	
	
	
	面积
	资金
	面积
	资金

	
	
	
	
	面积（亩）
	补助资金
	小计
	还林
	还林
	还林
	还草
	还林
	还草

	政府收支分类
功能科目代码
	
	2110502
	
	2110602
	
	2110602

	广元市
	2003.05
	274
	365.4
	59732
	746.65
	891
	0.84
	336
	1.25
	0.45
	375
	180

	利州区
	390.7631
	53
	61.3631
	17952.1
	224.4
	105
	
	
	0.15
	0.15
	45
	60

	昭化区
	487.21
	17
	
	14976.9
	187.21
	300
	
	
	0.6
	0.3
	180
	120

	朝天区
	821.04
	
	
	26803
	335.04
	486
	0.84
	336
	0.5
	
	150
	

	市本级
	304.0369
	204
	304.0369
	
	
	
	
	
	
	
	
	

	1）市林业局
	134.6727
	77
	134.6727
	
	
	
	
	
	
	
	
	统筹用于笋用竹、油橄榄等特色产业发展和现代林业产业园区建设

	2）曾家山鸳鸯池林场
	169.3642
	127
	169.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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